
           

 

花蓮縣體育獎金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優秀體育選手及教

練，以激發運動潛能，爭取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榮譽，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優秀體育選手及教

練，以激發運動潛能，爭取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榮譽，特

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除代表本縣各級學校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聯賽之獲獎選手不受戶籍限制外，設籍本縣且仍在

籍之體育選手，符合下列獎勵標準者，得依本辦法發給體育獎

金： 

一、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

名。 

二、代表本縣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

賽（限亞、奧運正式項目）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

六名。 

三、代表本縣或轄內學校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正式競賽

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四、代表本縣參加全民運動會或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正式

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代表本縣參加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名。 

五、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或聯賽（限最優級組且為亞、奧

運正式項目）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六、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國際性

運動會或錦標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七、參加本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創新本縣紀錄。 

前項所稱設籍本縣，指自該賽會或賽事首日往前推算連續

設籍本縣一年以上，或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為設籍六個月以

上。 

第一項各款所定名次，以主辦單位頒訂競賽規範之最優級

組及頒獎名次為限，其競賽規範未規定者，以各該運動種類之

國際運動競賽規則所定名次為限。其仍無法認定者，以未明確

區分之最高名次論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第四款

之受獎人（含教練），由本府主動辦理；其餘受獎人應於比賽

結束後二個月內填具附表一（個人賽）、附表二（教練）或附

表三（團體賽）並檢附獎狀或成績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逾期

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之受

獎人，應提出含受獎人詳細記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正本。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須符合下列規

定： 

一、以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或總會為主辦單位，並經中央

體育主管機關核定，且競賽種類為最近一屆已舉辦或經

核定為下一屆奧運、亞運或世界運動會所訂正式競賽項

目，並經本府核定為最高層級之賽會為限（詳如附表

五）。如選手參加較高階段之賽會，亦得依較高階段賽會

第二條 設籍本縣且應符合下列獎勵標準之體育選手，得於比賽

結束後二個月內自行申請或由本府適時主動辦理，逾期提出申

請者，不予受理： 

一、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動會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六

名。 

二、代表本縣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

賽（限亞、奧運正式項目）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

六名。 

三、代表本縣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

體列前三名。 

四、代表本縣參加全民運動會、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或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正式競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五、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或聯賽（限最優級組且為亞、奧

運正式項目）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六、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國際性

運動會或錦標賽之個人或團體列前三名。 

七、參加本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合運動會創新本縣紀錄。 

前項各款所定名次，以主辦單位頒訂競賽規範之最優級組

及頒獎名次為限，其競賽規範未規定者，以各該運動種類之國

際運動競賽規則所定名次為限。其仍無法認定者，以未明確區

分之最高名次論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受獎人（含教練），由

本府主動辦理；其餘受獎人應填具附表一（個人賽）、附表二

（教練）或附表三（團體賽）並檢附獎狀或成績證明文件向本

府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受獎人，應提出新式戶口名

簿（含體育獎金申請人詳細記事）。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須符合下列規

定： 

一、以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或總會為主辦單位，並經中央

體育主管機關核定者為限。以參加奧運、亞運及世界運

動會所訂正式競賽項目，前揭各單項運動錦標賽除以本

府核定之賽會為主外（詳如附表五），應於賽前向本府提

報及經核定之賽會，始得申請；未向本府提報經核定之

申請案件，不予獎勵。 

二、參加比賽獲獎之賽會，應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縣市參加，

且獲獎之項目應有六隊(人)以上參賽者，始予獎勵。以

學校為報名單位者，其獲獎賽會應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

縣市且獲獎之項目應有十隊(人)以上參賽者，始予獎

勵。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奧運、亞運及世界運動

一、將「設籍本縣」之時間點明確定義，以利審核。選手須自該

賽會或賽事首日往前推算連續設籍本縣一年以上(但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為設籍六個月以上)且仍在籍者，始符合本辦

法獎勵資格，惟代表本縣各級學校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之選手，其參賽報名資格係以學籍

認定，並經本府選拔及資格審查後代表本縣出賽，為本縣爭

取榮譽，爰增訂該等賽事不受戶籍限制之但書，修正第二條

第一項並增訂第二條第二項，現行第二條第二至七項遞移至

第二條第三至八項。 

二、增列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第四至六名獎金，爰修正第二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 

三、代表本縣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獲得前六名，應由受獎

人向本府提出申請，爰修正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以符合實際

情況。 

四、選手參加較高階段賽事與較高年齡層選手競爭(如國中組選

手參加高中或社會組賽事)且獲得前三名，實屬不易，爰修

正第二條第五項第一款規定。 

五、其餘酌做文字調整。 



           

 

之獎勵標準發給獎金。 

二、參加比賽獲獎之賽會，應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縣市參加，

且獲獎之項目應有六隊(人)以上參賽者，始予獎勵。以

學校為報名單位者，其獲獎賽會應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

縣市且獲獎之項目應有十隊(人)以上參賽者，始予獎

勵。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奧運、亞運及世界運動

會所訂正式競賽項目，應以賽事舉辦時最近一屆已辦理或籌備

單位正式核定將辦理之正式競賽項目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參加大專運動會或聯賽之團體成隊賽、接力

賽、團體項目錦標賽獲獎選手，其獎金核發數額依第三條規定

辦理。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國際運動會或錦標賽，以參加奧運、亞

運、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或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

世界正式錦標(盃)賽為限。 

第一項第七款所稱創新本縣紀錄以具客觀紀錄且本縣已設

置最高紀錄者為限。 

會所訂正式競賽項目，應以賽事舉辦時最近一屆已辦理或籌備

單位正式核定將辦理之正式競賽項目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參加大專運動會或聯賽之團體成隊賽、接力

賽、團體項目錦標賽獲獎選手，其獎金核發數額依第三條規定

辦理。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國際運動會或錦標賽，以參加奧運、亞

運、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或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

世界正式錦標(盃)賽為限。 

第一項第七款所稱創新本縣紀錄以具客觀紀錄且本縣已設

置最高紀錄者為限。 

第三條 獎金按下列規定核發： 

一、個人項目：依附表四之標準發給。 

二、團體成隊賽、接力賽、團體項目錦標賽獎金標準額度以該

項法定出賽總人數乘以個人項目獎金標準額度（依前款

名次標準發給）。但屬非亞、奧運正式競賽項目者，以該

項獎勵人數（以十人為上限）乘以個人項目獎金標準額

度發給（依前款名次標準發給）。 

三、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且團體或個人成績破全國

或大會紀錄者，依其名次發給二倍獎金。破紀錄獎金以

總和成績為準。 

四、參加個人單項比賽後，再參加團體（成隊）賽獲比賽優勝

者，得分別申請。但團體係由個人成績累計者，不得重

覆申請。 

五、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個人或團體（不含

指導教練），連續二屆以上獲得第一名者，依附表四之標

準加發獎金。但團體項目選手之獎金以每屆連續實際出

賽者為限。 

六、前條第一項第六款之獎金額度，除經專案核定者外，依附

表四之標準發給。 

第三條 獎金按下列規定核發： 

一、個人項目：依附表四之標準發給。 

二、團體成隊賽、接力賽、團體項目錦標賽獎金標準額度以該

項法定出賽總人數乘以個人項目獎金標準額度（依前款

名次標準發給）。 

但屬非亞、奧運正式競賽項目者，以該項獎勵人數（以

十人為上限）乘以個人項目獎金標準額度發給（依前款

名次標準發給）。 

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團體或個人之決賽成績破全國

或大會紀錄者，依其名次發給二倍獎金。 

四、參加個人單項比賽後，再參加團體（成隊）賽獲比賽優勝

者，得分別申請。但團體係由個人成績累計者，不得重

覆申請。 

五、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個人或團體（不含

指導教練），連續二屆以上獲得第一名者，依附表四之標

準加發獎金，最高以第一屆獎金之五倍為限。但團體項

目選手之獎金以每屆連續實際出賽者為限。 

 

一、考量選手於預賽即有可能破全國或大會紀錄，為獎勵體育選

手破紀錄之殊榮，破紀錄獎金應不限於決賽成績，如預賽成

績破紀錄且決賽獲得前六名，即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發給

破紀錄獎金；反之，如預賽成績破紀錄，惟決賽未獲得前六

名，則不發給獎金，爰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文字。 

二、部分競賽項目設有分項成績，分項成績破紀錄不另發給破紀

錄獎金（如舉重，僅發給總和破紀錄獎金，挺舉、抓舉等分

項破紀錄則不發給破紀錄獎金），爰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以茲明確。 

三、為激勵優秀運動選手於國際舞台爭取佳績，新增參加國際性

運動會或錦標賽獲得前三名之獎金額度得專案簽准之規定，

爰增訂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第四條 指導選手參加第二條第一至第四款及第六款之各項運動

競賽，並獲得團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之指導教練（報

名參賽團體項目之人數達二十人以上者，指導教練之獎金申請

得為二人，其餘以一人為限），比照個人賽標準發給獎金，惟

同一指導教練指導選手參加同一賽事，發給獎金以新臺幣三十

萬元為限。 

第四條 指導選手參加第二條第一至第四款及第六款之各項運動

競賽，並獲得團體或個人正式競賽成績前三名之指導教練（報

名參賽團體項目之人數達二十人以上（含二十人）者，指導教

練之獎金申請得為二人，其餘以一人為限），比照個人賽標準

發給獎金，惟同一指導教練指導選手參加同一賽事，發給獎金

以新臺幣二十萬元限。 

一、配合本辦法附表四修正體育獎金額度，修正教練指導

選手參加同一賽事發給獎金之額度上限，爰修正第四

條規定。 

二、酌做文字修正。 

第五條 除本府核定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會「最高層級之競賽」

（詳如附表五）為分齡賽或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外，本辦法之

獎勵對象不含參加邀請賽、排名賽、表演賽、選拔賽、友誼

賽、聯誼性活動、壯年組、長青（高齡）組、分齡賽、單一族

第五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不含參加邀請賽、排名賽、表演賽、

選拔賽、友誼賽、聯誼性活動、壯年組、長青（高齡）組、分

齡賽、單一族群比賽（全國原住民運動會除外）或其他非正式

錦標賽。 

一、本條第二項刪除。 

二、考量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之給獎條件已於第二

條第五項定義，其賽事競爭強度已具一定規模，故取

消按其分齡佔該學習階段比例發給獎金之規定，以鼓



           

 

群比賽或其他非正式錦標賽。 但本府核定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會「最高層級之競賽」

（詳如附表五）為分齡賽者，按其分齡佔該學習階段比例發

給獎金。（「如：全國總統盃分齡游泳錦標賽」-「11-12 歲

級」佔國小學習階段 3分之 1，其第 1名獎金以其個人項目獎

金標準 1萬元乘以 3分之 1發給；同項比賽「13-14歲級」佔

國中學習階段 3分之 2，其第 1名獎金以其個人項目獎金標準

1萬 5,000元乘以 3分之 2發給。） 

勵優秀運動選手，爰刪除本條第二項規定。 

第六條 申請人如有使用禁藥、冒名頂替、作弊或其他違背運動

道德之重大情事，經查明屬實者，駁回其申請。其已給獎者，

並追回獎金。 

第六條 申請人如有使用禁藥、冒名頂替、作弊或其他違背運動

道德之重大情事，經查明屬實者，駁回其申請。其已給獎者，

並追回獎金。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月○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新增本辦法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花蓮縣體育獎金設置辦法附表一至附表五修正草案對照表 
 

  配合本辦法第二條條

文酌做文字修正。 



           

 

  配合本辦法第四條

條文酌做文字修

正。 



           

 

  配合本辦法第二條條文

酌做文字修正。 



           

 

  【附表四】   花蓮縣體育獎金核發標準表（個人賽）  單位：新臺幣 

條號 類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名 

第五

名 

第六

名 

創新

紀錄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 
全國運動會 

三十萬

元 

十五萬

元 

十一萬

元 

六萬

元 

三萬

元 

一萬

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

聯賽 
十萬元 五萬元 三萬元 

一萬

二千

元 

八千

元 

六千

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 

全國各單項運

動錦標賽 

國小 一萬元 五千元 三千元     

國中 
一萬 

五千元 
一萬元 六千元     

高中以

上 
二萬元 

一萬 

五千元 
八千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 

全民運動會(應辦) 
十五萬

元 
十萬元 六萬元     

全民運動會(選辦) 五萬元 三萬元 二萬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八萬元 五萬元 

二萬 

五千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八萬元 五萬元 
二萬 

五千元 

九千

元 

六千

元 

三千

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或

聯賽 
一萬元 八千元 六千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六款 

奧林匹克運動會 
十二萬

元 
七萬元 五萬元     

亞洲運動會、「奧運、亞

運項目正式競賽項目之

世界正式錦標賽」 

三萬元 
一萬五

千元 
九千元     

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

運動會、「非屬奧運、亞

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 

八千元 六千元 三千元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七款 

本縣全縣暨社區全民聯

合運動會 
      

一

千

元 

第三條第五款 

連續獲得冠軍

加發獎金 

連續獲得冠軍屆次 二 三 四 
連續

五屆

以上 

   

全國運動會 
三十萬

元 

六十萬

元 

九十萬

元 

一百

二十

萬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

聯賽 
十萬元 

二十萬

元 

三十萬

元 

四十

萬元 
   

全民運動會(應辦) 
十五萬

元 

三十萬

元 

四十五

萬元 

六十

萬元 
   

 為獎勵本縣優秀體育選

手及教練，培育並支持

其發展運動長才，參考

其他縣市獎勵額度，並

審酌各賽事強度及參與

對象，擬提高全國運動

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或聯賽前六名獎金額

度；提高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及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前三名獎金額度；提

高連續獲得冠軍加發獎

金額度；增列全國原住

民族運動會第四至六名

獎金。爰修正附表四

(本縣體育獎金核發標

準表)。 



           

 

全民運動會(選辦) 五萬元 十萬元 
十五萬

元 

二十

萬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八萬元 

十六萬

元 

二十四

萬元 

三十

二萬

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八萬元 
十六萬

元 

二十四

萬元 

三十

二萬

元 

   

                                                               ○年○月○日修訂 

 

【附表五】花蓮縣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最高層級之競賽」一覽表           

序 
性

質 
種類 國小 國中 高中 社會 

一 
亞

奧 
射 箭 

全國總統盃射

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

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箭

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箭

錦標賽 

二 
亞

奧 
田 徑 

全國小學田徑

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田徑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田

徑錦標賽 
全國田徑錦標賽 

三 
亞

奧 
羽 球 

全國國小盃羽

球錦標賽 

全國國中盃羽

球錦標賽 

全國高中盃羽球

錦標賽 

全國福爾摩沙盃

羽球錦標賽 

四 
亞

奧 
籃 球 

全國少年籃球

錦標賽 

全國國中籃球

聯賽（甲組） 

全國高中籃球聯

賽（甲組） 
大專籃球聯賽 

五 
亞

奧 
拳 擊 - 

全國總統盃拳

擊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擊

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擊

錦標賽 

六 
亞

奧 
舉 重 - 

全國青年盃舉

重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舉重

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舉重

錦標賽 

七 
亞

奧 
柔 道 

全國中正盃柔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道

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道

錦標賽 

八 
亞

奧 
帆 船 

總統盃全國帆

船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

船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船

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船

錦標賽 

九 
亞

奧 
射 擊 

全國青年盃射

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

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

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

錦標賽 

十 
亞

奧 
桌 球 

全國自由盃桌

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

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球

錦標賽 

總統盃社會組桌

球錦標賽 

十

一 

亞

奧 
跆拳道 

全國少年盃跆

拳道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跆

拳道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跆拳

道錦標賽(青年

組) 

全國總統盃跆拳

道錦標賽 

十

二 

亞

奧 
網 球 

全國四維盃學

童網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網

球排名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網球

排名錦標賽 
- 

十

三 

亞

奧 

鐵人三

項 

全國鐵人三項

錦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

錦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錦

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錦

標賽 

【附表五】花蓮縣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錦標賽「最高層級之競賽」一覽表   

序 性質 種類 國小 國中 高中 社會 

一 亞奧 射 箭 
全國總統盃射

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

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

箭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射箭

錦標賽 

二 亞奧 田 徑 
全國小學田徑

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田徑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田徑錦標賽 
全國田徑錦標賽 

三 亞奧 羽 球 
全國國小盃羽

球錦標賽 

全國國中盃羽

球錦標賽 

全國高中盃羽

球錦標賽 

全國福爾摩沙盃

羽球錦標賽 

四 亞奧 籃 球 
全國少年籃球

錦標賽 

全國國中籃球

聯賽（甲組） 

全國高中籃球

聯賽（甲組） 
大專籃球聯賽 

五 亞奧 拳 擊 - 
全國總統盃拳

擊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

擊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拳擊

錦標賽 

六 亞奧 舉 重 - 
全國青年盃舉

重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舉

重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舉重

錦標賽 

七 亞奧 柔 道 
全國中正盃柔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柔道

錦標賽 

八 亞奧 帆 船 
總統盃全國帆

船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

船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

船錦標賽 

總統盃全國帆船

錦標賽 

九 亞奧 射 擊 
全國青年盃射

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

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

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

錦標賽 

十 亞奧 桌 球 
全國自由盃桌

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

球錦標賽 

全國自由盃桌

球錦標賽 

總統盃社會組桌

球錦標賽 

十

一 
亞奧 跆拳道 

全國少年盃跆

拳道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跆

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跆

拳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跆拳

道錦標賽 

十

二 
亞奧 網 球 

全國四維盃學

童網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網

球排名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網

球排名錦標賽 
- 

十

三 
亞奧 

鐵人三

項 

全國鐵人三項

錦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

錦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

錦標賽 

全國鐵人三項錦

標賽 

一、修正單項： 

(一)本辦法附表五

第十一項跆拳

道之最高層級

競賽(高中)修

正為「全國青

少年跆拳道錦

標賽（青年

組）」。 

(二)本辦法附表五

第三十二項合

球之最高層級

競賽(高中及

社會)修正為

「全國協會盃

合球錦標賽」

及「全國祐正

盃合球聯

賽」。 

二、新增單項： 

(一)龍舟：全國龍

舟錦標賽(國

小、國中、高

中及社會)。 

(二)擊劍：全國國

小盃擊劍錦標

賽(國小)、全

國第○次青年

暨青少年擊劍

錦標賽(國中

及高中)、全

國第○次擊劍

錦標賽(社

會)。 

(三)角力：全國總

統盃角力錦標



           

 

十

四 

亞

奧 
自由車 - 

全國中等學校

自由車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自

由車錦標賽 
- 

十

五 

亞

奧 
足 球 

全國學童盃足

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盃

足球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足球

錦標賽 

全國城市盃足球

對抗賽 

十

六 

亞

奧 
游 泳 

全國小學游泳

分級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

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齡

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齡

游泳錦標賽 

十

七 

亞

奧 
輕 艇 

全國輕艇錦標

賽(輕艇競

速、激流標

竿、龍舟) 

全國輕艇錦標

賽(輕艇競

速、激流標

竿、龍舟) 

全國輕艇錦標賽

(輕艇競速、激

流標竿、龍舟) 

全國輕艇錦標賽

(輕艇競速、激

流標竿、龍舟) 

十

八 

亞

奧 
排 球 

中華盃國小排

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球

錦標賽 

理事長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 

十

九 

亞

奧 
高爾夫 

全國小學業餘

高爾夫隊際錦

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業餘高爾夫隊

際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業

餘高爾夫隊際錦

標賽 

全國高爾夫季賽

（錦標賽） 

二

十 
亞 

軟式網

球 

全國中正盃軟

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軟

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

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

網球錦標賽 

二

十

一 

亞 棒 球 

可取得國際代

表權之全國少

棒錦標賽 

可取得國際代

表權之全國少

棒錦標賽 

可取得國際代表

權之全國少棒錦

標賽 

 

二

十

二 

亞

世 
保齡球 

全國青少年中

正盃保齡球錦

標賽 

全國青少年中

正盃保齡球錦

標賽 

全國青少年中正

盃保齡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保齡

球錦標賽 

二

十

三 

亞

世 
空手道 

全國中正盃空

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

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手

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手

道錦標賽 

二

十

四 

亞

世 
武 術 

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國武

術錦標賽 
- 

二

十

五 

亞 卡巴迪 

全國總統盃卡

巴迪運動錦標

賽 

全國總統盃卡

巴迪運動錦標

賽 

全國總統盃卡巴

迪運動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卡巴

迪運動錦標賽 

二

十

六 

世 

滑輪溜

冰 

(競速) 

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冰

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冰

錦標賽 

二

十

七 

世 拔 河 
全國拔河運動

錦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

錦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錦

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錦

標賽 

二

十

八 

世 
運動舞

蹈 

中正盃全國運

動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

動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動

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動

舞蹈錦標賽 

二

十

九 

世 撞 球 - 
全國中等學校

撞球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撞

球錦標賽 

大專校院撞球錦

標賽 

十

四 
亞奧 自由車 - 

全國中等學校

自由車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自由車錦標賽 
- 

十

五 
亞奧 足 球 

全國學童盃足

球錦標賽 

全國青少年盃

足球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足

球錦標賽 

全國城市盃足球

對抗賽 

十

六 
亞奧 游 泳 

全國小學游泳

分級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

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

齡游泳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分齡

游泳錦標賽 

十

七 
亞奧 輕 艇 

全國輕艇錦標

賽(輕艇競

速、激流標

竿、龍舟) 

全國輕艇錦標

賽(輕艇競速、

激流標竿、龍

舟) 

全國輕艇錦標

賽(輕艇競速、

激流標竿、龍

舟) 

全國輕艇錦標賽

(輕艇競速、激流

標竿、龍舟) 

十

八 
亞奧 排 球 

中華盃國小排

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 

莒光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 

理事長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 

十

九 
亞奧 高爾夫 

全國小學業餘

高爾夫隊際錦

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業餘高爾夫隊

際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業餘高爾夫隊

際錦標賽 

全國高爾夫季賽

（錦標賽） 

二

十 
亞 

軟式網

球 

全國中正盃軟

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軟

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

式網球錦標賽 

全國中華盃軟式

網球錦標賽 

二

十

一 

亞 棒 球 

可取得國際代

表權之全國少

棒錦標賽 

可取得國際代

表權之全國少

棒錦標賽 

可取得國際代

表權之全國少

棒錦標賽 

 

二

十

二 

亞世 保齡球 

全國青少年中

正盃保齡球錦

標賽 

全國青少年中

正盃保齡球錦

標賽 

全國青少年中

正盃保齡球錦

標賽 

全國中正盃保齡

球錦標賽 

二

十

三 

亞世 空手道 
全國中正盃空

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

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

手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空手

道錦標賽 

二

十

四 

亞世 武 術 
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 

二

十

五 

亞 卡巴迪 

全國總統盃卡

巴迪運動錦標

賽 

全國總統盃卡

巴迪運動錦標

賽 

全國總統盃卡

巴迪運動錦標

賽 

全國總統盃卡巴

迪運動錦標賽 

二

十

六 

世 

滑輪溜

冰 

(競速) 

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

冰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溜冰

錦標賽 

二

十

七 

世 拔 河 
全國拔河運動

錦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

錦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

錦標賽 

全國拔河運動錦

標賽 

二

十

八 

世 
運動舞

蹈 

中正盃全國運

動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

動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

動舞蹈錦標賽 

中正盃全國運動

舞蹈錦標賽 

二

十

九 

世 撞 球 - 
全國中等學校

撞球錦標賽 

全國中等學校

撞球錦標賽 

大專校院撞球錦

標賽 

賽(國小、國

中、高中及社

會)。 

(四)克拉術：全國

總統盃克拉術

錦標賽(國

小、國中、高

中、社會)。 

(五)衝浪運動：全

國分齡衝浪錦

標賽(國小、

國中、高中、

社會)。 

三、配合本辦法第二條

條文酌做文字修

正。 



           

 

三

十 
世 健 力 - 

全國青年盃暨

中等學校健力

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暨中

等學校健力錦標

賽 

全國青年盃暨中

等學校健力錦標

賽 

三

十

一 

世 健 美 - 
全國總統盃健

美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健美

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健美

錦標賽 

三

十

二 

世 合 球 
全國中正盃合

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合

球錦標賽 

全國協會盃合球

錦標賽 

全國祐正盃合球

聯賽 

三

十

三 

亞 柔 術 
今源盃全國柔

術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

術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術

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術

錦標賽 

三

十

四 

亞 龍 舟 
全國龍舟錦標

賽 

全國龍舟錦標

賽 
全國龍舟錦標賽 全國龍舟錦標賽 

三

十

五 

亞

奧 
擊 劍 

全國國小盃擊

劍錦標賽 

全國第○次青

年暨青少年擊

劍錦標賽 

全國第○次青年

暨青少年擊劍錦

標賽 

全國第○次擊劍

錦標賽 

三

十

六 

亞

奧 
角 力 

全國總統盃角

力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角

力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角力

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角力

錦標賽 

三

十

七 

亞 
克 拉

術 

全國總統盃克

拉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克

拉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克拉

術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克拉

術錦標賽 

三

十

八 

亞

奧 

衝 浪

運 動 

全國分齡衝浪

錦標賽 

全國分齡衝浪

錦標賽 

全國分齡衝浪錦

標賽 

全國分齡衝浪錦

標賽 

註：上列所訂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之競賽項目，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奧運正式競賽項目：競賽舉辦時已列為最近一屆已舉辦奧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

經國際奧會核定為下一屆奧運舉辦之正式競賽項目者。 

二、奧運競賽種類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前款以外，競賽舉辦時屬最近一屆已舉辦

奧運之正式競賽種類或經國際奧會核定為下一屆奧運舉辦之正式競賽種類，且

列為最近一屆已舉辦亞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經亞奧會核定為下一屆亞運舉辦之

正式競賽項目者。 

三、非奧運競賽種類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二款以外，競賽舉辦時已列為最近一

屆已舉辦亞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經亞奧會核定為下一屆亞運舉辦之正式競賽項

目者。 

四、世界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前三款以外，競賽舉辦時已列為最近一屆已舉辦

之正式競賽項目或經核定為下一屆舉辦之正式競賽項目者。 
 

三

十 
世 健 力 - 

全國青年盃暨

中等學校健力

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暨

中等學校健力

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暨中

等學校健力錦標

賽 

三

十

一 

世 健 美 - 
全國總統盃健

美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健

美錦標賽 

全國總統盃健美

錦標賽 

三

十

二 

世 合 球 
全國中正盃合

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合

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合

球錦標賽 

全國中正盃合球

錦標賽 

三

十

三 

亞 柔 術 
今源盃全國柔

術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

術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

術錦標賽 

今源盃全國柔術

錦標賽 

註：上列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應為已連續舉辦三屆以上，且由特定體育團體

於賽前向本府提報，並經本府核定為當年度最優級組賽會者，始得予以獎勵。

所定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之競賽項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奧運正式競賽項目：競賽舉辦時已列為最近一屆已舉辦奧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

經國際奧會核定為下一屆奧運舉辦之正式競賽項目者。 

二、奧運競賽種類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前款以外，競賽舉辦時屬最近一屆已舉辦

奧運之正式競賽種類或經國際奧會核定為下一屆奧運舉辦之正式競賽種類，且

列為最近一屆已舉辦亞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經亞奧會核定為下一屆亞運舉辦之

正式競賽項目者。 

三、非奧運競賽種類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二款以外，競賽舉辦時已列為最近一

屆已舉辦亞運之正式競賽項目或經亞奧會核定為下一屆亞運舉辦之正式競賽項

目者。 

四、非屬奧運及亞運之正式競賽項目：前三款以外，已列為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

（盃）賽之正式競賽項目者。 
 

 


